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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安娜）呼和浩特
市连续多日降雨，两只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雨中落难，呼和浩特警方与
市民携手成功救助了这两只受伤的
小动物。

7月9日下午，托克托县公安局
古城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报警求
助，称其在自家农田里发现一只罕
见的鸟，疑似受伤无法飞行。接警
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发现这只鸟
的精神状态欠佳，无法正常站立。
民警小心翼翼地将它抱回派出所，
并在第一时间联系了托克托县林业

和草原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这是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凤头鸊鷉的
幼鸟。”托克托县林业和草原保护中
心工作人员推测，这只幼鸟可能是
在前一日的降雨中落单的，幸亏被
辖区居民及时发现，否则很难独自
在野外生存。“经过多日的喂养和照
顾，这只凤头鸊鷉幼鸟的身体情况
恢复良好，我们将配合相关部门在
其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后放归大
自然。”7月 15日，托克托县警方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7月 14日下午，和林县公安局

新店子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报
警，称其在路边发现一只疑似猫头
鹰的大鸟无法飞行。民警迅速赶到
现场，发现这只大鸟身体虚弱，由于
当时正在下雨，它身上的羽毛全部
被淋湿，眼睛发红，精神状态不好，
无法飞行。随后，民警立即采取保
护措施将它带回派出所。通过辨
认，民警确定这只大鸟学名为雕鸮，
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目前，和林
格尔县林业工作站工作人员已经将
这只雕鸮带回治疗，待其完全伤愈
后，适时放归大自然。

两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雨中落难
警民携手救助

本报讯（记者 安娜 通讯员 张
巍）网上找人帮忙“代购”演唱会
门票，却遭遇“假黄牛”，不但门票
没有买到，还被骗了 39万元。所
幸，受害人及时发现被骗后报警，
最终，在反诈民警的帮助下挽回
了损失。针对接连发生的此类代
购演唱会门票类电信诈骗案，7月
15日，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反诈中
心发布紧急预警。

据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反诈中
心民警介绍，7月 11日下午，市民
小贺在微博上看到有人发布了可
以帮助买演唱会门票的消息，此
时，正因没有抢购到凤凰传奇演
唱会门票着急的小贺便添加了对
方留下的QQ号码。经过一番咨
询了解到，对方是一家文化公司，
与多个官方票务销售渠道均有合
作，可以帮忙通过内部渠道抢购
演唱会门票。“抢到了您需要支付
200元酬劳费，抢不到给您全额退
款。”对于这样的承诺，小贺没有
丝毫犹豫就通过支付宝给对方转
账380元。转账不久后，对方就主
动联系到小贺遗憾表示，未能帮
其抢到票，只能向公司申请办理
退款。

之后，对方不但要求小贺发
来支付记录，还称因小贺未满 20
周岁，且付款账户是其母亲的，需
要母女两人同时网上签订保密协
议，并将其拉入一个 QQ群。随
后，群内有人自称是财务工作人
员，要求小贺用其母亲的手机接
收屏幕共享，还要求小贺的母亲
通过另一部手机配合进行人脸识
别。在此过程中，小贺的母亲不

断收到网银转账成功的提示消
息，小贺这时才意识到被骗，急忙
中断与对方的所有联系，拨打了
报警电话。

“接到报警后，我们及时联系
了被转账账户所属银行，要求立
即进行止付操作。幸运的是，我
们赶在电诈分子将钱转走前进行
了快速拦截，为受害人挽回了 39
万元损失。”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反
诈中心民警介绍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从 7
月 11 日至 15 日，我市已经连续
发生了多起类似的代购演唱会
门票类电信诈骗案。警方通过
分析案例发现，电诈分子的作
案手段主要包括：电诈分子通
过屏幕共享以及与受害人视频
等方式，获取银行卡账号、密
码、短信验证码等重要信息，再
通过登录受害人网银实施转账
作案；电诈分子在各社交平台
伪装成出售“溢价票”“黄牛票”
的销售人员与受害人联系，诱
骗受害人扫描二维码下载不明
App，再要求通过 App 充值付款
或扫码付款。最后，骗子会以

“转账未备注”“订单超时”“未
缴纳保证金”“多次付款导致账
户异常”等理由要求受害人多
次转账，并称“多转的钱可以追
回”等实施诈骗。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反诈中
心发布紧急预警：演唱会均已采
取实名制购票，请广大歌迷务必
通过官方渠道购票。一旦遭遇
电诈，务必第一时间报警，以配
合警方及时挽损。

本报讯（记者 安娜 通讯员 贾德京）
7月16日，记者从回民区公安分局了
解到，近日，警方打掉一个以“追尾碰
瓷”方式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

6月 22日，回民区交管大队接
到报警，有两辆车在回民区一家
KTV附近发生碰撞事故。接到报警
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初步调查发
现这是一起两车受损、无人受伤的
交通事故，事故的一方驾驶人李某
某系酒后驾车。经民警了解得知，
李某某之所以报警是因为事故另一
方车主柴某某索要的赔偿金额过
高，双方无法达成和解。“酒驾是违
法行为，我甘愿受处罚。但我严重
怀疑柴某某是故意碰瓷。”李某某在
接受警方调查时表示。在该起事故
调查中，回民区交管大队通过大量
证据初步认为柴某某确实有碰瓷嫌

疑，并于 7月 1日将案件移交至回民
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

经过刑警连续多日的缜密侦查
和搜集取证，证实了柴某某等4名犯
罪嫌疑人故意碰撞酒驾车辆后实施
敲诈勒索的犯罪行为。原来，6月22
日事发当日，犯罪嫌疑人柴某某、郭
某、邢某某深夜时段蹲守在市区某
KTV门口，该KTV内工作人员乔某作
为内应，将李某某酒后驾车的信息提
供给柴某某等人，柴某某等人根据信
息驾车跟踪并对受害人李某某实施
碰撞，随后以李某某酒驾为由提出私
了，敲诈勒索5万元。

7月12日，犯罪嫌疑人柴某某等
4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公安机关依
法刑事拘留，李某某也因涉嫌酒驾依
法接受交管部门的处罚，案件仍在进
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记者 安娜）通常情况下，
在夫妻双方离婚后，若就抚养费产生
纠纷，法院会支持定期给付。近日，新
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抚养费纠纷
案件中，该案经一审、二审后，法院依
法判决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 13年的
抚养费。法院为何支持一次性支付抚
养费的诉讼请求？其中有何缘由？

据新城区人民法院法官介绍，女
子范某与男方杨某于 2016年登记结
婚，婚生女小花（化名）于 2018年出
生。小花出生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范某在哺乳期离家出走，杨某在照顾
孩子期间丢失工作并欠下外债。由于
多方寻找均未找到范某，加之范某对
孩子不管不顾，杨某于2019年向新城
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法院依法
判决准许二人离婚，小花由杨某抚养，
范某每月支付小花抚养费1800元，自
2020年3月至其年满18周岁止。法院

判决离婚后，范某不但没有支付过小
花的抚养费，还拒接法院电话。因小
花患病，开销较大，故杨某以小花的名
义将范某诉至法院，要求范某一次性
支付抚养费323800元。

案件办理期间，承办法官赵婧进
一步了解了小花的病情及案件情况，
认为被告范某具有一次性给付抚养
费的能力，遂依法判决，对原告要求
被告一次性支付抚养费的诉讼请求
予以支持，自2020年3月起至原告年
满 18周岁，一次性支付 323800元。
判决送达后，被告不服提出上诉，呼
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事实同
新城区人民法院一致。二审期间，原
被告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就抚养费的
金额进行了调整。最终，呼和浩特市
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在判决
生效之日起 30日内一次性支付小花
年满18周岁前的抚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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